
信息披露

2022/4/7

星期四

A08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832� � � � � � � � � �证券简称：比音勒芬 公告编号：2022-034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被动稀释及主动减持致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15日披露《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后续减持计划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1-081），公司股东谢挺先生，计划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

股份不超过11,000,699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若公司后续有

增发、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可转债转股等股本变动事项的，减持数量作相应调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638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6月15日公开发行了689.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

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89亿元，期限6年，债券简称“比音转债” ，债券代码“128113” 。“比音转债”于2022年1月24日触发有条件赎回，

2022年2月23日公司已经全额赎回，2022年3月3日，公司发行的“比音转债”已在深交所摘牌。 因公司可转债持有人转股，使得公司总股

本由2022年2月9日的559,584,771股增加至570,707,084股，公司股东谢秉政及一致行动人冯玲玲、谢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截至2022年4月6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谢秉政、冯玲玲及一致行动人谢挺所持股份被动稀释及主动减持累计变动1.09%。 现将具体股

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谢秉政

住所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冯玲玲

住所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谢挺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83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2月10日-2022年4月6日

股票简称 比音勒芬 股票代码 002832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少股数（股） 减少比例

A股（谢秉政） 0 0.7529%（可转债被动稀释）

A股（冯玲玲） 0 0.0684%（可转债被动稀释）

A股（谢 挺） 1,305,698 0.2707%（含可转债被动稀释）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谢秉政（A股） 216,170,800 38.63 216,170,800 37.88

冯玲玲（A股） 19,652,000 3.51 19,652,000 3.44

谢挺（A股） 12,040,693 2.15 10,734,995 1.88

合计持有股份（A股） 247,863,493 44.29 246,557,795 43.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5,735,393 15.32 84,429,695 14.79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2,128,100 28.97 162,128,100 28.41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否□

谢挺先生已进行了减持计划的预先披露，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

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0月15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

限届满暨后续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81）， 本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

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交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7日

证券代码：002387�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2-019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4月6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4月6日（星期三）

其中，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2年4月6日上午9：15至2022年4月6日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2年4月6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上午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1号院7号楼环洋大厦二层。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德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投票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19人，代表股份168,702,105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0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3人，代表

股份161,149,8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5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

7,552,30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6人，代表股份7,552,

30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

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7,552,

30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820,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7％；反对876,9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9％；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71,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321％；反对876,

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23％；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

此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刘鑫律师和周梦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628� � � � � � � �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22-024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义嘉华” ）及其一致行动人刘其福、孙旭军、熊鹰合计

持有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份数为184,398,47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24.3036%。

2、持有公司股份182,148,47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4.0071%）的控股股东宏义嘉华计划在未来

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1,381,000股（含11,381,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5000%）。

公司于2022年4月6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宏义嘉华及其一致行动人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

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宏义嘉华

2、 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宏义嘉华持有公司股份182,148,478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4.0071%。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生产经营需要。

2、减持股份来源：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买入的股份、2018年1月与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郑渝力及

其一致行动人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的股份。

3、拟减持股份数量、比例：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1,381,000股（含11,38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不超过1.5000%）。

4、减持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 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6、减持价格：根据市场情况确定。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宏义嘉华于2018年1月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郑渝力及其一致行动人四川省道

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时，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承诺，自本次协议转让公司股权完成

后十二个月内，不转让通过本次协议转让而获得的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宏义嘉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四、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宏义嘉华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

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及数量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宏

义嘉华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后续减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主体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宏义嘉华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300305� � � � � � � � �证券简称：裕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0

江苏裕兴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江苏裕兴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兴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6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可转债” 或“裕兴

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492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裕兴转债” ，债券代码为“123144” 。 本次发行的

裕兴转债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之

外的余额和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后的部分， 采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

所” ）交易系统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余额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查询。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发行证券的种类及上市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可转

债” ）。 该可转债及未来转换的A股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2、发行规模及发行数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0,000.00万元，共计600万张。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4、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即2022年4月11日至2028年4月

10日。

5、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0%、 第二年0.50%、 第三年1.00%、 第四年

1.50%、第五年2.00%、第六年3.00%。

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并支

付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

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

登记日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

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

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

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

的利息。

4）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7、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2022年4月15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2年10月17日至2028年4月10日止（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或

非交易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债券持有人对转股或者不转股有选择权，并于转股的次日成为公司股东。

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4.24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若在上述二十个交易

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

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该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 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交易日公

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以及派发现金

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公

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

后一位四舍五入），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符合

条件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

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等内容。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

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

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

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

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9、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

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的交

易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在符合条件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

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相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

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10、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 转股数量Q的计算方式为：Q＝

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

V：指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P：指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机构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

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11、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到期赎

回价格为本次可转债票面面值的115%（含最后一期利息）。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

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12、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A股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

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

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赎回

条款的相关内容）。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起，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

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

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

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内，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

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且该变化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构成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

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

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

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

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13、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A股股票享有与原A股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

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

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14、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15、评级事项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公

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次可转债的信用等级为AA-。

16、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2年4月11日（T日）。

17、发行对象

（1）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即2022年4月8日，T-1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A股股东。

（2）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

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者除外）。

（3）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18、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股权登记日（2022年4月8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

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优先配售后的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发行， 认购金额不足60,000.00万元的余额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1）原A股股东配售的安排

1）原A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上限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4月8日，T-1

日）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2.1262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

可转债金额，再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公司现有A股总股

本288,753,000股，其中库存股6,566,000股，库存股不享有原股东优先配售权，即享有原

股东优先配售权的股本总数为282,187,000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可

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5,999,859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99.9977%。 由

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登记公司配股业务指引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2）原A股股东除可参与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网上

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380305” ，配售简称为

“裕兴配债”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可转债认购数量不足1张的部分按照登记公司配股业务

指引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1张的优先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

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原股东持有的“裕兴股份”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

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

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2）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申购

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申购，申购代码为“370305” ，申购简

称为“裕兴发债” 。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0张（1,000

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万

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投资者应结合行

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不得超资产规模申购。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

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19、网上发行地点

网上发行地点为全国所有与深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20、锁定期

本次发行的裕兴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 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裕兴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

易。

21、转股来源

本次发行可转债转股来源全部为新增股份。

22、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60,

0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60,000.00万元，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

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18,00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

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

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

23、上市安排

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申请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上市时

间将另行公告。

24、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交易日 发行安排

2022年4月7日

（周四）

T-2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 及其摘要；《募集说明书提示性公告》；《发行公告》；

《网上路演公告》

2022年4月8日

（周五）

T-1日 网上路演；原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

2022年4月11日

（周一）

T日

刊登《发行提示性公告》；原股东优先配售（缴付足额资金）；网上申购（无

需缴付申购资金）；确定网上中签率

2022年4月12日

（周二）

T+1日 刊登《网上发行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2022年4月13日

（周三）

T+2日

刊登《网上中签号码公告》；网上申购中签缴款（投资者确保资金账户在

T+2日日终有足额的可转债认购资金）

2022年4月14日

（周四）

T+3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

额

2022年4月15日

（周五）

T+4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对上述日程安排进行调整或遇重大突发

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江苏裕兴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童子河西路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新

联系电话：0519-83905129

联系人：王长勇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钱俊文

联系电话：021-2033333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裕兴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7日

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海创药业”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2021年9月29日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250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海创药业” ，扩位简称为“海创药业” ，股票代码为“688302”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2.92元/股，发行数量为2,476.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23.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 战略配售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

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990,4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

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47,600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9,065,600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21%；网上发行数量为4,704,000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79%。

根据《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075.82倍，

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2,377,000股股票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6,688,6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2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081,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29.7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4月1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跟投机构为中信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无其他战略投资安排。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最终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1、缴款认购股数（股）：990,400

2、缴款认购金额（元）：42,507,968.00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6,278,61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69,478,027.0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02,38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4,438,492.96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6,688,6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16,274,712.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3,581,375.90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2年4月6日（T+3日）上午在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

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9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海创药业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

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1,000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100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6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1,135,947股， 约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6.81%，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78%。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802,388股，包销金额为34,438,492.96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3.3757%，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

例为3.2407%。

2022年4月7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 3699

发行人：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7日

广东瑞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瑞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德智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０５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瑞德智能”，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１３５

”。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４８．８０

万股，全部为公开

发行新股，发行人股东不进行老股转让。 发行价格为

３１．９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根

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１

年修订）》

（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

１６５．７２８５

万股。

综上，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６５．７２８５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６．５０％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１６．５９１５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３３．１７１５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２．７３％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４９．９０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７．２７％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２

，

３８３．０７１５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广东瑞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２９７．８０４８９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向

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７６．６５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５６．５２１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２．７３％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１

，

１２６．５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７．２７％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６４３３３０８％

，申购倍数为

５

，

３６３．８４８３９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中， 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国元证券瑞德智能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瑞德智能战配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

１６５．７２８５

万股。

综上，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６５．７２８５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６．５０％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１６．５９１５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具体名称 初始认购规模（元）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瑞德智能战配资管计划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５７

，

２８５ ５２

，

９９９

，

９７４．３０ １２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１

，

０９２

，

６７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５４

，

７４３

，

６８２．５４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７２

，

８２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５

，

５２７

，

００７．４６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２

，

５６５

，

２１５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０１

，

８３５

，

５７５．７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２５９

，

１４１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２％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９４％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７２

，

８２７

股，包销金额为

５

，

５２７

，

００７．４６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６８％

。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７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２２０７１５６

、

６２２０７１５７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瑞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７

日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峰岹科技” 、“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于2021年11月17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

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2]457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

次公开发行新股2,309.085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46.3627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1,373.9223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88.80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4月8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7日


